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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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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何謂聽證？試述土地徵收、土地重劃及都市更新要求舉辦聽證之規定？

【解答】

• (一) 聽證之意義：舉行聽證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由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

人；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主持聽證。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並與

對方作言詞論辯。聽證應作成紀錄，主管機關應就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並斟酌

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 (二) 相關規定：

1. 土地徵收：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3項規定：「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

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法舉行聽證。」

2. 土地重劃：

3.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舉辦聽證，通知應於聽證期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

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申請案件，並應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說明採納及不採

納之理由，作成准駁之決定。經審議符合規定者，應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核准處分書應連

同重劃計畫書、聽證會紀錄及合議制審議紀錄，送達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不予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者，應敘明理由駁

回。」

4.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選定重

劃區後，先徵詢農村社區更新協進會之意見，辦理規劃，依規劃結果擬訂重劃計畫書、

圖，並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有關人士等舉辦聽證會，修正重劃計畫書、圖，經徵得區內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過半數，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報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於重劃區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之適當處所公告三十日；公告

期滿實施之。」

3. 都市更新：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第1項規定：「各

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舉行聽證；各

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

之理由作成核定：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

二、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

方式處理，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同意。三、符合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

之情形。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後段以協議

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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